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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自修教室使用規則  
近 3 日自修教室將公告於台北志光網站課教務公告區供同學

查詢。 

1、 需線上劃位，再至當天自修教室工作人員錄影區自行使

用 QR 報到(使用自修教室請攜帶上課證以便查驗，非本期學

員請勿進入。) 

2、 自修教室開放時間:平日白天 10:00~17:00 

3、 網路劃位開放時間:同上課劃位開放時間(平日白天自修

網路劃位開放時間為前一日下午一點至晚上八點。) 

PS: 補班日如在假日則視同平日劃位時間 

4、凡進入自修教室請放輕您的步伐。並勿利用物品、書本佔

位子，若物品因此遺失，請自行負責。 

5、貴重物品請隨身攜帶，本班不負責保管責任。 

6、在自修教室不要使用電子通訊物品（電腦、平板、手機…），

以免干擾其他學員。 

7、請勿在自修教室內吃東西。 

8、若有違反以上規定者，本班得以取消其使用自修的權利。 

9、自修教室之開放乃為服務同學而設，唯因課程之調配，造

成教室使用量不足時，不得不暫停開放請同學見諒。 

註：上課教室與自修教室劃位「無法重複劃位」請擇一到班，

請同學善用課程及服務使用方式。 


